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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复试工作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生源质量的关键环

节。为切实做好 2016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根据《2016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沈阳农业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

（研招办【2016】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复试工作原则

1.坚持全面考查、突出重点、科学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

2.坚持政策透明、规则公平、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

二、复试组织与管理

1.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录

取工作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名单如下：

组长：崔润东

副组长：李桂红、赵永吉

成员：牛玉萍、谭月明

2．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复试专家组,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

相关复试工作。名单如下：

组长：李桂红

成员：崔润东、赵永吉、许晓辉、牛玉萍、王玉秀、宗旭、刘毅杰、李桂艳、

赵立艳、李晓玲、袁野、胡承波。

秘书：谭月明

三、复试时间、地点及内容

1.资格审查

时间:3 月 16 日上午 8:00-12:00

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218 房间）

2.专业课笔试

时间：3 月 16 日下午 13:30-15:30

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教室（217 房间）。

内容与形式：主要是专业课考试，以测试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考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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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2小时，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笔试集中阅卷，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试卷

成绩上报研究生院。

3.综合面试

时间：3 月 16 日上午 8:00 开始

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议室（216 房间）。

内容与形式：外语听说能力 30 分，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 50 分，综合素质和

能力 20分，综合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

3.同等学力考生要加试两门本专业主干课程。试卷满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

格，考试时间为 2小时。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四、总成绩与录取

1．复试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2．总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2*50%，复试成绩、总成绩均四舍五

入，保留小数点后 1位数。

3. 录取：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总成绩相同者，按初试成绩排序；

初试成绩再相同者，按初试科目中外语、专业课一成绩排序。

4．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排序。

五、复试信息公开

1.在网上公布复试名单、复试工作标准、复试方式和主要内容，并确保通知

到位。

2.复试结束当天公布考生的复试成绩。

六、复试的监督和复议

1.复试工作应认真贯彻“公平公正、客观准确”的原则，切实做到公正无私，

不走过场，严把复试质量关。

2.复试试题及答案在启用前均系国家机密材料，所以参加复试及录取工作的

人员都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不得有任何泄露试题和故意提高或压

低考分的行为。凡违反招生纪律的当事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

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3.对于复试后不被录取的考生，要及时做好必要的解释工作，对弄虚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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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一经发现即取消复试录取资格。

4.复试及录取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亲属参加复试的人员，不得参加与复

试及录取有关的工作。

5.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将指派专人在复试成绩公布 3日内接受

考生申诉，对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责成复试小组复议，若考生对复议结果还有

异议，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上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复议。

举报电话：024-88487063

电子邮箱：rdcui5@163.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年 3 月 15 日


